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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0� � � � � � � �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6-051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4/30，由刘岩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4月29日~2026年7月28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1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4,993,958.2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30元/股~23.9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用途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股份价格

为不超过人民币38.32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1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1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03%，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23.96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民币23.30元/股，回购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4,993,958.2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920593� � � � � �证券简称：鼎智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8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2026年5月19日分别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股权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股权激

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监管指引第3号》” ）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2025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有关规定，鉴于3名激励对象主动离职，

已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1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B， 本期个人可解除限售比例

为80%，前述激励对象持有的相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8,520股限制性股票应当回购注销，公司的

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190,304,392股变更为190,245,872股，注册资

本由原人民币190,304,392元变更为人民币190,245,872元。

公司将于2026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减资相关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

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本次减资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开发区潞横路2850号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0日一2026年7月3日（工作日9:00-11:30； 14:00-17:00）。

3、联 系 人：孙磊女士

4、联系电话：0519-85177830

5、邮政编码：213000

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26-031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董事离任情况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杨生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 副董事长杨生荣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杨生

荣先生的辞职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杨生荣 副董事长 2026.5.19 2026.9.15 个人原因 否 是

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杨生荣以其持有的蒙新天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权的锁定安排①

业绩承诺期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及第四年（即2022年、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杨生荣因本次发

行取得的股份不得解除锁定；②第一次解锁：符合《证券法》及监管机构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标的

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第五年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标的公司第一

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及第五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达到或高于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则杨生荣于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100%可解除锁定。

保障措施：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性，业绩承诺期内，杨生荣保证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

毕前质押该等股份时，杨生荣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杨生荣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 辞去相应职务后，杨生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离任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

影响。 上述离任董事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尽快完成副董事长的补选工作。

公司对杨生荣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89� � � � � � � �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堰里路6号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001,4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54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清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8,195 99.9901 8,621 0.0063 4,616 0.0036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90,011 99.9915 11,121 0.0082 300 0.0003

3.00�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清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729,527 99.9599 13,789 0.0346 2,116 0.0055

3.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俞振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95,015 99.9837 13,621 0.0140 2,116 0.0023

3.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英喆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729,527 99.9599 13,789 0.0346 2,116 0.0055

3.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冯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68,733 99.9882 13,989 0.0103 1,916 0.0015

3.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为公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5,527 99.9882 13,989 0.0103 1,916 0.0015

3.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俞玲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5,527 99.9882 13,989 0.0103 1,916 0.0015

3.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文新阁先生（离任）2025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5,527 99.9882 13,989 0.0103 1,916 0.001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7,871 99.9899 8,621 0.0063 4,940 0.003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987,871 99.9899 8,621 0.0063 4,940 0.003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714,659 99.3383 11,121 0.6442 300 0.0175

3.01

关于确认王清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789 0.7988 2,116 0.1227

3.02

关于确认俞振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343 99.0882 13,621 0.7891 2,116 0.1227

3.03

关于确认王英喆先生2025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789 0.7988 2,116 0.1227

3.04

关于确认冯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情

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989 0.8104 1,916 0.1111

3.05

关于确认张为公先生2025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989 0.8104 1,916 0.1111

3.06

关于确认俞玲女士2025年度薪酬情

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989 0.8104 1,916 0.1111

3.07

关于确认文新阁先生 （离任）2025

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1,710,175 99.0785 13,989 0.8104 1,916 0.1111

4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712,519 99.2143 8,621 0.4994 4,940 0.2863

5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1,712,519 99.2143 8,621 0.4994 4,940 0.28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对议案2至议案5实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王清华先生、俞振华先生、宁波冠群信息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冯华先生等关联股东已对涉及本人及关联方的薪酬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谢嘉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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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24,526,6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0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宇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王宏向、韩久海、韩旭斌、蔡锋、冯科、孙和亮因公务未能出席会

议。

2、董事会秘书梅继林列席会议；公司高管李志郁、谢琳璐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8,273,882 99.7786 5,407,422 0.1914 845,300 0.0300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3,242,863 99.2464 20,393,841 0.7220 889,900 0.0316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绩效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8,076,782 99.7716 5,582,122 0.1976 867,700 0.0308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6年度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6,865,382 99.7287 6,926,522 0.2452 734,700 0.0261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6,732,811 99.7240 7,126,993 0.2523 666,800 0.0237

6、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6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8,465,882 99.7854 5,303,822 0.1877 756,900 0.0269

7、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3,627,085 99.2600 20,135,019 0.7128 764,500 0.0272

8、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6,900,502 99.7300 6,405,701 0.2267 1,220,401 0.04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754,012,

0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2,720,787 88.9472 7,126,993 10.1071 666,800 0.945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898,142 85.6198 1,881,693 12.4909 284,600 1.889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9,822,645 89.8512 5,245,300 9.4594 382,200 0.689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海南橡胶关于开展2026年度期货

和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62,853,358 89.1352

6,926,

522

9.8228 734,700 1.0420

5

海南橡胶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62,720,787 88.9472

7,126,

993

10.107

1

666,800 0.9457

7

海南橡胶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9,615,061 70.3614

20,135,

019

28.554

4

764,500 1.08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5、7单独统计了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3.本次会议听取了《海南橡胶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雅洁、魏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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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融资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及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80亿元，担保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

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和2025年5月2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融资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以下简称“海南银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海南银行向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1.90亿元，期限为36个月，贷款用途为偿还公司在海南银行的存

量流动资金贷款。 同时，公司与海南银行签署了《质押合同》，以公司持有的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徳资管” ）14%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徳资管与海南银行签署了 《保证合

同》，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融资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符合前

述公司股东会决议融资担保额度范围。

三、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3号楼1单元203、204室

（三）法定代表人：蒲建平

（四）注册资本：472,127万元

（五）成立日期：2016年7月4日

（六）营业期限：2016年7月4日 至 无固定期限

（七）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资产置换、转让与销

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不含证券、保

险、金融业务）；项目评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八）与本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九）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106亿元，总负债50亿元，所有者权益56亿元。2025年度经审计的

实现营业收入6.5亿元，净利润4.7亿元。

2026年3月31日，总资产110亿元，总负债50亿元，所有者权益60亿元；202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5.4亿元，净利润4.5亿元（未经审计）。

（十）被担保人海徳资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质押合同》（编号：A[龙华公质]字[2026]年[006]号）

出质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质押财产：公司所持有海徳资管14%股权

被担保的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人民币1.90亿元

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出质权利和实现债

权、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査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

申请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加盖名章）并盖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保证合同》（编号：A[龙华公保]字[2026]年[005]号）

保证人：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

被担保的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人民币1.90亿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税金、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62,590.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560,507.52万元）的46.85%，均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间互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公司资产累计抵押、质押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抵押、质押的主要资产将超过总资产的30%。

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均用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身融资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三）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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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三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蒲建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204名，代表股份1,480,425,8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75.7409%。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

股份1,471,466,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2825%；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201名，代表股

份8,959,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4584%。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501,6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6%； 反对

856,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弃权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07,2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84%；反对856,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9%；弃权6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9,097,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3%；反对1,

22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弃权1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03,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78%；反对1,22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13%；弃权108,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513,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4%； 反对

84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弃权6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19,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57%；反对84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91%；弃权6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514,1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4%； 反对

843,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0%；弃权6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19,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63%；反对843,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0%；弃权6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2,72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8%；反对7,

63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8%；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130,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221%；反对7,63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36%；弃权6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499,3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4%； 反对

857,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弃权6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04,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33%；反对857,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3%；弃权6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485,8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 反对

87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91,4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32%；反对87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25%；弃权6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9,480,3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1%； 反对

87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85,9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909%；反对87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7%；弃权6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2026年5月19日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管理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与价值创造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指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以公司经营业绩与综合管理成效为基础，根据经营计划完

成情况、分管工作职责及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个人履职及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后确定。

第四条 公司薪酬制度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正确考核导向，以落实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为核心，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为导向，通过绩效

考核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和年度工作任务完成。

（二）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薪酬水平与岗位风险、责任相匹配，与岗位职责和分管工作目标相挂

钩。

（三）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与公司经济效益增长、职工工资增长相协

调。

（四）坚持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相联动。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五条 董事薪酬方案由股东会决定，并予以披露；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由董事会批准，并予以披

露。

第六条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审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制定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在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董事个人进行评价或者

讨论其报酬时，该董事应当回避。

第七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证券事务部等相关部门配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具体实施。

第三章 薪酬结构、标准及发放

第八条 公司非独立董事（包括职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

激励收入等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50%。

基本薪酬主要考虑职位、责任、能力、市场薪资行情等因素确定，不进行考核，按月度发放；绩效薪酬

根据个人岗位绩效考核情况、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等综合考核结果确定，按公司考核周期进行发放。

在公司或子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其实际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领取薪酬， 不再另行发放董事

津贴。

第九条 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度，津贴标准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由董事会提出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按月发放。 独立董事行使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十条 公司非独立董事（包括职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和

支付应当以绩效评价为依据。

第十一条 公司非独立董事（包括职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应当确定一定比例的绩效

（或全部）在下一年度发放。

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津贴，由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三条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期和实际

绩效计算薪酬并予以发放。

第四章 薪酬止付追索及调整

第十四条 公司因财务造假等错报对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时，应当及时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

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予以重新考核并相应追回超额发放部分。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或者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过错的，公司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减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

收入，并对相关行为发生期间已经支付的绩效薪酬和中长期激励收入进行全额或部分追回。

第十六条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体系应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实现服务，可随着公司发展情况和外

部经营情况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本制度生效后如与国

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或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

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修改时亦同。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关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编号：GPBA4327002

致：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德股份”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齐春艳、鲁悦欣律师出席了海德股份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召开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召开的相关事宜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

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海德股份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的

合法性，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

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涉及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

并就有关事项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公司应向本所律师保证：公司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副本及复印件均真实、完整，公司已向本所律师

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与其它需要公告的材料一起向公众披露，

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和现场见证，现就本次会议涉及的相

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年4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决定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公司本次股东会。

2026年4月29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

知》” ）。

《股东会通知》中载有本次股东会的届次、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与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

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网络投票流程、会议联系方式等。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50召开，在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

厦三层会议室召开。 该现场会议由海德股份董事长蒲建平先生主持，并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3.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

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或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

人、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本所律师对公司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

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471,466,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75.2825%。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20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959,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0.4584%。

综上，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204人， 代表股份1,480,425,86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740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20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31,47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比例为2.2936%。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以及本

所律师，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3.00《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6.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8.0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同，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事

项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对每项

议案统计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会应审议议案均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50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6%；

反对股份数：856,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8%；弃权股份数：6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907,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384%；反对股份数：856,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9%；弃权股份

数：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097,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3%；

反对股份数：1,22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弃权股份数：10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50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0378%；反对股份数：1,220,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13%；弃权股

份数：1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513,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4%；

反对股份数：84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弃权股份数：6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919,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657%；反对股份数：842,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91%；弃权股份

数：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514,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4%；

反对股份数：843,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0%；弃权股份数：6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91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663%；反对股份数：843,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0%；弃权股份

数：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2,72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8%；

反对股份数：7,63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8%；弃权股份数：6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7,130,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8221%；反对股份数：7,63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36%；弃权

股份数：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499,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4%；

反对股份数：857,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9%；弃权股份数：69,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904,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333%；反对股份数：857,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3%；弃权股份

数：6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48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

反对股份数：87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股份数：64,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8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032%；反对股份数：87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25%；弃权股份

数：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0《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79,480,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1%；

反对股份数：87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弃权股份数：67,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3,885,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8909%；反对股份数：877,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7%；弃权股份

数：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